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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先进社会组织推荐审批表
（地方社会组织）






社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为吉林省先进社会组织推荐用表；
二、本表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
三、“社会组织名称”“业务主管单位”“业务范围”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等，应与统一信用代码证书登载内容相一致；
四、“类别”一栏在“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或基金会”中选择填写；
五、“工作人员”是指以社会组织工作为主要职业并直接从社会组织领取报酬的人员，主要包括与社会组织建立劳动关系应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、返聘的离退休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，以及在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被委派或受聘到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等；
六、主要事迹要求以第三人称叙述，重点突出，字数在1500字以内；
七、本表由社会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报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审查；
八、本表上报一式3份，A4纸双面打印。


	社会组织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类 别
	

	登记管理机关
	

	业务主管单位
	

	行业管理部门
	

	党建工作机构
	

	业务范围
	


	工作人员数
	
	2021年年末净资产
（万元）
	

	2022年年末净资产
（万元）
	
	社会组织评估等级
（年度/等级）
	



	各年度年检结果
	（2018）
	（2019）
	（2020）
	（2021）
	（2022）

	
	
	
	
	
	

	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秘书长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社会组织通讯地址
	

	拟授予称号
	吉林省先进社会组织
	表彰层级
	省级工作部门

	获得表彰奖励
荣誉情况
	




	社会组织基本情况

	





	主要事迹

	











	












	申报承诺
	    本社会组织自愿参加“吉林省先进社会组织”评选，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，承诺2018年以来本社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、秘书长无因本组织的职务行为接受执纪问责、处罚和失信情形，如若不实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社会组织
申报意见
	




（盖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业务主管单位
（行业管理部门）
审查推荐意见
	






（盖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	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民政部门审核意见
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民政部门审核意见
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民政厅审批意见
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	




 （盖  章）
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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